
事业单位业务范围服务事项清单

序号 业务范围 服务事项 实施依据 实施机构
收费依据

及标准

业务

期限

实施

方式
备注

1 制定督导方案和制度

统筹规划、组织实施教育督导工

作，拟订教育督导、评估工作的实

施方案和规章制度。

1.国家《教育督导条例》

第十一条

2.《山东省教育督导条

例》第七条

博山区政府教

育督导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2 落实督政工作

对本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和下

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教

育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国家和省

教育政策、工作部署情况进行督

导。

1.国家《教育督导条例》

第十一条

2.《山东省教育督导条

例》第七条

博山区政府教

育督导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3 开展督学活动

对《教育督导条例》规定的实施素

质教育、教育投入的管理和使用、

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等事项

进行督导。

1.国家《教育督导条例》

第十一条

2.《山东省教育督导条

例》第七条

博山区政府教

育督导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

4 规范教育发展方向

对学校贯彻国家教育方针、坚持社

会主义办学方向、进行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教育等情况进行督导。

1.国家《教育督导条例》

第十一条

2.《山东省教育督导条

例》第七条

博山区政府教

育督导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5 为教育发展出谋划策

对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

查研究，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

教育督导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1.国家《教育督导条例》

第十一条

2.《山东省教育督导条

例》第七条

博山区政府教

育督导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6 强化督导结果运用

参与教育先进单位的评审，对被督

导学校主要负责人的奖惩、任免向

有关部门提出建议。

1.国家《教育督导条例》

第十一条

2.《山东省教育督导条

例》第七条

博山区政府教

育督导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7 落实督导问题整改
约谈被督导单位的负责人，并督促

整改。

1.国家《教育督导条例》

第十一条

2.《山东省教育督导条

例》第七条

博山区政府教

育督导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8 内部管理
开展党务、纪检、机构编制、人事、

财务、工青妇等内部管理工作。
事业单位章程和有关规定

博山区政府教

育督导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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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教育教学研究

以课堂教学改革为重点，以问题解
决为目的，研究教育理论、课程设
置、课程内容、教学组织形式、教
学手段、教学方法及课程资源开发
等，参与并指导学校的教学研究工
作。

《山东省基础教育教研工
作基本规范》（鲁教基字
〔2009〕19 号）第十二条

博山区教学

研究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2 课程教学管理

依照教育法规和教育行政部门的
工作安排，对辖区内基础教育课程
设置与实施、教学活动安排、教学
评价、教材教辅开发与使用、考试
评价、教学研究等业务工作进行管
理。制定教学常规与评价标准，研
究提出教学指导意见，组织开展教
育评估、质量监测和职责范围内的
教学评优活动，规范各种考试、竞
赛活动。

《山东省基础教育教研工
作基本规范》（鲁教基字
〔2009〕19 号）第十三条

博山区教学

研究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

3 课程资源开发建设

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安排，组
织编写和修订国家课程标准教材、
地方教材，开展教材对比研究，指
导学校选用教学用书，指导校本课
程的开发、实施，研究开发各类教
育教学资源。

《山东省基础教育教研工
作基本规范》（鲁教基字
〔2009〕19 号）第十四条

博山区教学

研究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4 实验与经验推广

组织指导课程整体实验、教材实验
和教法实验。及时培育和发现典
型，促进教育教研成果的应用，推
动教育教学理论成果的转化和先
进的教育教学经验的推广。

《山东省基础教育教研工
作基本规范》（鲁教基字
〔2009〕19 号）第十五条

博山区教学

研究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5 教学指导与教学服务

督促和指导学校执行国家课程方
案，落实教学计划，改进教学管理；
参与教师培训，指导教师提高专业
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；通过专题研
究、信息交流、资源开发、教材培
训研讨、网络教研等多种途径，为
学校服务，为教师服务，为学生服
务。

《山东省基础教育教研工
作基本规范》（鲁教基字
〔2009〕19 号）第十六条

博山区教学

研究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6 电化教育研究

制定全县电化教育发展规划、工作
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指导全县各学
校进行电化教育实验与研究，落实
信息技术学科课程建设、研究及与
其他学科课程整合；对全县电教人
员和教师进行信息化能力培训；指
导全县各学校开展创客教育。

1. 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《教
育信息化“十三五”规划》
的通知》（教技〔2016〕2
号）
2. 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《教
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
（2011-2020 年）》的通
知》（教技〔2012〕5 号）
3.《关于印发山东省学校
创客空间建设指导意见的
通知》（鲁教科字〔2017〕
1 号）

博山区教学

研究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

7 教育技术装备

制定全县学校教育技术装备工作
的规划，对全县教育教学装备进行
规范、协调、服务和监督；对学校
实验室管理、实验教学相关活动进
行指导、检查评估，开展实验教学
研究工作；对学校实验管理及教学
人员业务培训工作。

1.《教育部关于新形势下
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装
备工作的意见》（教基一
〔2016〕3 号）
2.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《中
小学实验室规程》的通知》
（教基二〔2016〕11 号）

博山区教学

研究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8 网络管理维护

对全县教育网络进行规划、建设、
管理、研究、应用与评价；对全县
教育教学数字资源进行建设、管理
与维护；指导中小学进行数字化校
园建设与应用研究；对教育系统网
络管理人员进行技术培训。

1. 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《教
育信息化 2.0 行动计划》
的通知》（教技〔2018〕6
号）
2. 《教育部关于发布<中小
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（试
行）>的通知》(教技〔2018〕
5 号)

博山区教学

研究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9 内部管理
开展党务、纪检、机构编制、人事、
财务、工青妇等内部管理工作。

事业单位章程和有关规定
博山区教学

研究室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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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负责全县普通高等学校

招生考试

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。普通高等

学校招生政策宣传、贯彻落实，组

织考生报名、资格审查、体检、考

试和填报志愿及相关服务工作。

1.《关于做好山东省 2018

年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

生报名工作的通知》（鲁

招考〔2017〕107 号）

2.《关于做好 2018 年普

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

（鲁招考委〔2018〕1 号）

博山区

招生办

公室

鲁价费函〔2017〕62

号高考报名考试费

170 元/生；艺术统考

费 110 元/生；体育专

业测试费 160 元/生

长期 直接实施

2
负责全县成人高校招生

考试

成人高校招生考试。招生政策宣

传、贯彻落实，组织报名、信息确

认、资格审查、考试及相关服务工

作。

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

好 2017 年全国成人高校

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》

（教学厅〔2017〕12 号）

博山区

招生办

公室

鲁价费函〔2010〕46

号报名费 130 元/生
长期 直接实施



3
负责全县高等教育自学

考试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。承担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政策宣传报名、毕业生组

建档案及相关服务工作。

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

行条例》（国发〔1988〕

15 号）

博山区

招生办

公室

鲁价费函〔2015〕45

报名费 45 元/科次
长期 直接实施

4
负责全县普通高中学业

水平考试

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。为本县在

籍普通高中学生服务。承担普通高

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、考试及相关

服务工作。

《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

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

见》（教基二〔2014〕10

号）

博山区

招生办

公室

鲁价费函〔2015〕59

号报名费 16 元/科次
长期 直接实施

5 负责全县普通中专招生
普通中专招生。组织填报志愿及相

关服务工作。

《关于做好 2018 年初中

后高等职业教育高等 师

范教育及中等职业教 育

招生录取工作的意见》

（滨教〔2018〕26 号）

博山区

招生办

公室
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6 内部管理
开展党务、纪检、机构编制、人事、

财务、工青妇等内部管理工作。

事业单位章程和有关规

定

博山区

招生办

公室

无 长期 直接实施


